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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者的信念
A Bible Reader’s Conviction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NIV)



讀經班的宗旨
Guiding Principles of BRC

以基督為中心 Christ-Centered

以聖經為根基 Bible-Based

以使命為顧念 Mission-Minded



讀經班的君子協定
Gentleman’s Agreement of BRC

榮譽制度，君子自重，對神誠實

三項務必遵守、不可妥協的規矩：

1.每周讀完進度 Complete weekly 

reading assignment.

2.每周看完教學視頻 Watch weekly 

teaching video in its entirety.

3.每周做完隨堂測驗 Complete 

weekly quiz (closed book).



一個屬靈的旅程

• 願你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

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

加給教會！

•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研讀聖經，與神同行

B R C
研讀聖經 與神同行

Read the Bible. Walk with God.

A Spiritual Journey

• May you read the Word of 
God with reverence, walk in 
His will.

• May the Word of the Lord 
prosper. May He add to your 
number 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 May He bless the days you 
read His Word.



• 神的產業，47-48章：十二支派將會重新得到產業，在各支派的產業之外，還
特別劃出一塊「當獻的供地」，專屬於神，聖城及聖殿建於其上。

• 聖城是一個四方形，分北、東、南、西四面，每面各有三個門，按以色列的
十二支派命名。（參考啟示錄21章）

• 城的各門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門，一為流便門，一為猶大門，
一為利未門；東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門，一為約瑟門，一為便雅憫門，一為
但門；南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門，一為西緬門，一為以薩迦門，一為西布倫
門；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門，一為迦得門，一為亞設門，一為拿弗他利門。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結48:31-35）

聖城十二門



•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

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

明如水晶。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

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

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又量了城牆，按著

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啟21:10-17）

聖城十二門



十二支派
的分地



啟示文學

• 部分先知書和新約的啟示錄屬於啟示文學，用象徵性的筆法述說「將來必成

的事」。讀到這類經文必須留意，不可按照字面硬解，也不可自作聰明，以

至於解釋過頭。

• 以西結書47-48章，先知看到了聖地和聖城。聖地有疆界，以色列十二支派和

他們獻給神的「聖供地」在其中。聖供地之中有聖城，聖城之中有聖殿。聖

城如同至聖所，是一個四方體，每面三個門，按著以色列十二支派命名。到

了啟示錄21章，聖城成為立方體，長寬高都一樣。城牆之下有十二根基，根

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Reflection Point

基督裡的恢復

• 伊甸園的河水滋潤園子，使園中的人和動物有果子吃，有水喝。以西結聖殿

流出來的水成為大河，「流入鹽海，使水變甜（得醫治）。這河水所到之處

，百物都必生活」。在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的河水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

出來，河的兩邊有生命樹，醫治萬民。

• 河水代表生命的供應與維持，有水才有生命。聖經的開始告訴我們人類如何

因犯罪而失去伊甸，聖經的結束告訴我們人類如何在基督裡又得回伊甸。在

開始與結束之間有以西結聖殿的河水緩緩流向人間最鹹最苦的地方，滋生百

物，醫治那地。



Reflection Point

基督裡的恢復

• 生命在基督裡頭（約1:4），他賜人生命的活水，要在人裡面成為泉源，直湧

到永生（約4:14）。啟示錄中的「生命水的河」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代

表人類在神的恩典中因基督的救贖重新得回生命。伊甸是生命的園子，住在

其中是神對人的本意。基督擔當世人的罪，除去重回伊甸的障礙，使人類得

以重回生命的園子，恢復神對人類起初的美意。

• 在基督裡才有恢復，真正的生命水來自基督。以西結的河水是基督的影子，

實體是基督。以西結的聖殿也是影子，實體還是基督。



Reflection Point

從恢復到完全

• 聖地的疆界（結47:13-20）不但恢復以色列王國的舊貌，且達到前所未有的完

全，合乎神起初要賜給他們的疆界（民34:1-12）。已經流散的十二支派又重

新聚集，在疆界之內各自得地為業。

• 神的百姓到聖城，發現城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凡屬神的人

均「有門可入」。到了啟示錄，我們進一步看到舊約隱藏的部分。原來，城

牆之下尚有十二根基，上面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這城，是建造在基督救

贖的根基之上；城中的百姓，是跟從被殺之羔羊的門徒。



Reflection Point

從恢復到完全

• 以西結說，這城的名字是「耶和華在那裡」，也就是「神與人同在」。流亡

的百姓以為他們因罪失去了神的同在，沒想到又被恢復了。到了啟示錄，聖

城變成屬天的伊甸。神的百姓不但來到耶路撒冷，而且更進一步，重新回到

了伊甸。至此在基督裡的恢復達到了完全，生命的河水在園中流淌，神與人

同在。在罪中失去樂園的人類，重新回到了他們的原居地。



耶和華沙瑪

• 以西結書共48章，全書以新聖城的名字結束：

•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結48:35）

• The distance all around will be 18,000 cubits. “And the name of the city from 

that time on will be: THE LORD IS THERE.” (Eze 48:35)

• 以西結書的對象首先是當時的猶太人，其次才是後代的信徒。對那些流亡的

猶太人來說，最令他們感到惶恐的是失去了聖殿所代表的神的同在。以西結

書的結尾記載了聖殿復興的異象，為百姓勾畫出一個宏偉齊全的新聖殿。全

書以當時人最渴望聽到的一句話結束：耶和華沙瑪（耶和華在那裡）！



神的名字

• 人想要知道神的名字，神也願意啟示他的名字。摩西對神說：「百姓若問我

你的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神對摩西說：「我的名是存在（我是自

有永有的）」。又說：「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根據聖經的啟示，

神的名不只「耶和華」一個。

• 「名」表達「名的本體」，是抽象觀念的具體化。神太大了，大到很抽象（

如同宇宙太大了，大到很抽象），渺小的人類無法全然理解。我們所能做的

，就是按照神啟示的名來認識他。每個名展現出神的某些屬性，你知道的名

多，對神的認識就多，可根據神不同的名來稱呼他和讚美他。



讚美神的名！

1. 要讚美：「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詩113:3)

2. 要奔入：「耶和華的名，是堅固臺，義人奔入，便得安穩。」(箴18:10)

3. 要求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10:13)

4. 要歸榮耀：「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詩29:2)

5. 要引以為榮：「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5:41)

6. 要尊之為聖：「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

7. 要稱之為主：「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腓2:10-11)



耶和華十二名讚

1. 「名」的意義：「神的名」表達「神的本體」

2. 神的單名：有四個，表達神的「基本屬性」

3. 神的複名：有八個，表達神與人的關係。神的複名又稱為神的「救贖之

名」，表達神「救贖人類的屬性」，如神的醫治，神的預備，神使人成聖，

神使人稱義等。



耶和華
十二名讚

分類 名稱 發音 意 義

神
的
單
名

神 Elohim 有能者，大而可畏者

耶和華 YHWH 存在者，自有永有者

主 Adonai 統治者

全能的神 El Shaddai 全有，全能 (創17:1)

耶和華以勒 Yhwh-Jireh 耶和華我的預備 (創22:14)

神 耶和華尼西 Yhwh-Nissi 耶和華我的旌旗 (出17:15)

的 耶和華沙龍 Yhwh-Shalom 耶和華我的平安 (士6:24)

複 耶和華沙瑪 Yhwh-Shammah 耶和華我的同在 (結48:35)

名 耶和華拉法 Yhwh-Rapha 耶和華我的醫治(出15:26)

耶和華羅以 Yhwh-Rohi 耶和華我的牧者(詩23:1)

耶和華齊根努 Yhwh-Tsikenu 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23:6)

耶和華麥肯底西 Yhwh-M‘Kaddesh 耶和華我的成聖(利20:7)



從詩篇廿三篇看神救贖之名

•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耶和華羅以）

• 我必不至缺乏。 （耶和華以勒）

•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 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

•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耶和華拉法）

•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耶和華齊根努）



從詩篇廿三篇看神救贖之名

• 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

• 也不怕遭害， （耶和華沙龍）

• 因為你與我同在。 （耶和華沙瑪）

•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耶和華尼西）

•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

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歷史中的異象
異象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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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窯與獅坑，飛豹與怪獸
但以理書 1-9 章



• 那布波拉撒 (Nabopolassar)，626 – 605 BC

• 尼布甲尼撒 (Nebuchadrezzar II)，605 – 562 BC

• 亞美馬都克 (Amel-Marduk)，562 – 560 BC

• 尼格沙勒撒 (Nergal-sharezer)，560 – 556 BC

• 拉巴西馬都克 (Labashi-Marduk)，556 BC

• 拿布尼都思 (Nabonidus)，556 – 539 BC

• 伯沙撒 (Belshazzar)，拿布尼都思之子，其父在位時被任命為攝政王

巴比倫列王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bopolassar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buchadrezzar_II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l-Marduk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rgal-sharez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ashi-Marduk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bonid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bonidus


• 讀但以理書有如進入一個靈異的夢幻世界，其中有天使（米迦勒），魔鬼
（波斯的魔君），異象和異夢。有人認為這都是「怪力亂神」，令人難以置
信。但對信神的人而言這卻這很平常，因他們知道在物質世界之外尚有屬靈
的世界。

• 神是靈，人有靈，凡拜神的必須以「靈和真理」（心靈和誠實）拜他。馬利
亞懷孕之前有天使加百列向她顯現，天使是「服役的靈」。天使告訴馬利亞，
她將從聖靈懷孕，聖靈更是靈。耶穌曾經數次趕鬼，鬼是邪靈。保羅說我們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舊約曾多次提到
天使，神的使者向亞伯拉罕顯現，向摩西顯現，向約書亞顯現，向基甸等人
顯現。整本聖經都向我們作見證，在眼所能見的物質世界之外，尚有屬靈世
界的存在。

有關靈異的事



• 有神就有神蹟。因為屬靈世界是真實的，靈異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但以理能

將尼布甲尼撒王所作的夢說出來，並解釋出其中的意義，因為「神將這奧秘

的事，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既然出自於神，那就沒有什麼不可思

議的。

• 我們信神，也信神蹟。若有人自稱信神，但卻不信神蹟，那才叫不可思議。

只要是出自於神的，無論是童女生子，死人復活，異象異夢，或事先預告幾

百年之後所要發生的事，都完全可能。

有關靈異的事



• 神是萬有的主宰，是「自然界服在神之下」，不是「神服在自然界之下」。

因此之故，但以理書中的神蹟奇事和異象異夢，或一切超自然的事，都是

「理所當然」的。

• 聖經說：「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5:7」基督徒不

但生活要有信心，讀聖經也要有信心。但以理書有些預言是關乎末日的，其

意義或許難以解明，然而其中的神蹟與異象，卻當以信心來接受。

有關靈異的事



• 宗室子弟：但以理出身貴族，是猶大皇族的宗室子弟。當年，希西家王晚年

昏聵，曾將國家的財寶向巴比倫的使臣展示，神派先知以賽亞去責備他，說：

「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

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眾子，其中必有被

擄去、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賽39:6-7）

• 這個預言果然實現了，約雅敬王第三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入耶路撒冷，

擄走了一批宗室子弟，但以理也在其中。

但以理其人



• 長命政治家：但以理於尼布甲尼撒王之時，就在巴比倫的朝廷中擔任總理，

那時他還很年輕。六十多年之後，巴比倫滅亡，波斯興起，古列王就位：

「到了古列王元年（539 BC），但以理還在」。推算之下，但以理可能活到

九十幾歲。

• 職分與事工：在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這四人當中，其他三位都

受到神呼召作先知，只有但以理沒有。但以理是一位政治家，一生在外邦政

府中任職。然而他雖然沒有先知的職分，但卻有先知的事工。神將解夢的智

慧賜給他，又使他作異夢和看異象，使他成為神的出口。

但以理其人



• 信心偉人：但以理最令人敬佩之處，是他對神的忠誠之心。基督徒都記得但

以理不食王膳，因他不願以祭拜過偶像的食物來玷污自己。更記得他抗拒王

命，每日照常面對耶路撒冷跪下祈禱，以至於被扔入獅子坑中。但以理的三

位朋友寧可被烈火燒死，也不肯向巴比倫王所設立的金像跪拜。這些信心偉

人的事蹟在歷代信徒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烙印，鼓勵我們向神忠誠。

但以理其人



• 主題：但以理書的主題是「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簡單的說就是「神掌

權」，主題經文是4:17：「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

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

掌國權。」

• 但以理書的內容涉及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等歷史強國，要人知道神在

人的國度中掌權，他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只有耶和華才是歷史的主宰，只

有神的國才存到永遠。

但以理書介紹



• 作者與寫作時間：但以理書的作者是但以理，寫書的時間大約是主前530多年，

波斯王古列登基（主前539）之後不久。耶穌曾經引用但以理書，證實了但以

理書的作者：「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

經的人須要會意）。」（太24:15）

• 語文：但以理書2:4b-7:28是用亞蘭文寫的，其餘部分是希伯來文。

但以理書介紹



• 分類：希伯來文聖經將但以理書歸於「聖卷 The Writings」，而非「先知 The 

Prophets」。因為但以理並未蒙召做先知，他雖有先知的事工（說預言），卻

無先知的職分。

• 有關但以理書的爭論：有一派學者認為但以理書的預言太精確了，包括許多

細節，不可能是事先說的，一定是事情發生過後才寫下來。持這種看法的人

其實不太信神，也不相信神能夠非常精確地預告未來事件。但對那些信神的

人而言，這一切都不成問題，因為神凡事都能。尚有一些語文及歷史上的爭

議，其實都有合理的解答。

但以理書介紹



•分段：但以理書共有十二章，可從中分為兩段：

一、歷史中的異象，1-6章

二、異象中的歷史，7-12章

但以理書介紹



新巴比倫帝國
Neo-Babylonia Empire



• 經過：但以理和他的三位友人拒絕吃巴比倫王所賜的飲食，以免玷污自己，

因為這些飲食曾被用來祭拜偶像，並含有嚴守律法的猶太人所不吃的東西。

• 他們向負責此事的太監長提出請求，十日之內只吃素菜喝白水。若十日之後

他們的面貌不比那些吃王膳的少年人差，就允許他們從此只吃素喝水。十日

之後，太監長見但以理等四人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

胖」，於是就撤去所配給他們的膳食，允許他們只「吃素菜，喝白水」。

不食王膳的人，第一章



• 意義：這是一個勇氣與信心的見證，四位少年人在巨變中堅守信仰的原則，

結果蒙神保守，因此蒙福。但以理等人被擄至巴比倫，生死操於他人手中。

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討好主管都來不及，怎敢提出令主管為難的要求呢？

但以理等人卻認為原則比個人利害更加重要，因此而堅持。

• 基督徒的原則常在現實生活中受到考驗。有時因怕個人利益受損，不惜違背

原則與人妥協。每妥協一次，就為自己的信仰作了一次反見證，並失去一次

體驗神的信實的機會。久而久之，這樣的人成為「失去見證的基督徒」，他

們從未體驗過神的信實，內心充滿懼怕與懷疑。

不食王膳的人，第一章



• 神藉著但以理等人告訴我們，「不要怕，只要信！」作門徒要有信心和勇氣，

就算情況很困難，也要堅守原則，神必使我們得勝！

• 彼得、約翰被當局逮補，警告他們不可再奉耶穌的名說話。他們做何反應？

• 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

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4:18-20）

• 使徒們有信心，有勇氣，有原則，靠主得勝！

不食王膳的人，第一章



夢中之像
所代表的
四個國度



• 經過：巴比倫王作了一個夢，這夢使他心中煩亂，他卻忘了夢的內容。他命
人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他，舉國之中卻無一人能敘說並講解王的夢。

• 唯一的例外是但以理。但以理向神祈求解夢，得到神的啟示。但以理對巴比
倫王說：

• 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
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
半鐵半泥的。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
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
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但2:31-35）

打碎巨像的石頭，第二章



• 夢的解說：但以理解釋說，身體的四個部分代表四個國家，巴比倫王就是那

金頭，以後將有三國接著興起。那塊打碎大像的石頭代表神的國，「當那列

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

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 巴比倫王一聽之下，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他離開君王的寶座，「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並稱頌但以理的神，說：「他誠然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

又是顯明奧秘事的！」

打碎巨像的石頭，第二章



• 意義：只要對神有信心，不可能的事也變為可能，並在世人面前有美好的見

證。巴比倫王忘了自己的夢，別人怎能知道他夢的內容？但以理卻不認為這

是不能的事，他請同伴和他一同向神祈禱，因此獲得了啟示，並得到巴比倫

王的尊重。

• 夢的內容顯示唯有神才是人類歷史的主宰，國度的興衰握在他手中。那金頭

就是巴比倫，銀胸是波斯，銅腹是希臘，半鐵半泥的腳是羅馬。這四國都曾

雄霸天下，但卻不能久存。惟一長存的是神的國度。啟示錄說：「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正是巴比倫王之夢的

應驗。

打碎巨像的石頭，第二章



•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就面伏於地，敬拜神，說：「昔

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外邦發怒，

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

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

時候也就到了。」（啟11:15-18）

打碎巨像的石頭，第二章



• 經過：巴比倫王造了一座巨大的金像，詔令全國，每逢聽到樂器演奏之時就

向金像下拜，違令者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沙得拉，米煞，亞伯尼哥三人

拒絕跪拜金像，巴比倫王大怒，令他們即刻跪拜，否則必被燒死，並說：

「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 響徹千古的「即或不然」：他們面對王的怒氣和窯的烈火，並未懼怕屈服，

反倒充滿了勇氣，說：「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

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

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在烈火的窯中，第三章



• 巴比倫王大怒，令人將窯加熱七倍，將三人扔入窯中。窯火甚烈，抬他們的

人都被燒死，三人卻在火中行走，沒有綑綁，也沒有受傷。

• 這時出現了第四個人，和他們一同在火中遊行。巴比倫王大驚，從座位上站

起來，只見「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巴比倫王走近烈火窯門，呼喚他

們出來。他高升三人的地位，並且稱頌他們的神，說：「沙得拉、米煞、亞

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

捨去己身，在他們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

在烈火的窯中，第三章



• 意義：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的「即或不然」，可說是聖經人物中信

心與勇氣的最高表現。他們雖然相信神能救他們，也必會救他們，然而在

「即或不然」的情況之下，他們也不會屈服。這種寧死不屈的殉道精神，是

最好的信心種子，將真實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

• 在歷史上，基督徒曾經過無數次迫害，每經一次福音就更加廣傳。真信徒具

有「即或不然」的精神，就算面對「烈火的窯」，若能堅守原則，可使神得

榮耀，並使自己得救。

在烈火的窯中，第三章



• 使徒保羅從牢獄中寫信給腓立比書的信徒，顯示出同樣的信心和勇氣。他說：

•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以致我受的捆鎖

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1:12-14,19-20）

在烈火的窯中，第三章



巴比倫空中花園圖

• 十六世紀，荷蘭藝術家

Martin Heemskerck作品



• 經過：尼布甲尼撒雄才大略，武功強盛，建立起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他所

建的巴比倫城，城牆上可行四匹馬的車，城中的空中花園是古時「世界七奇」

之一。

• 有一日他在王宮上行走，極目所見，是他一手經營建造的巴比倫城。他躊躇

滿志，洋洋得意，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

嚴的榮耀嗎？」此言未盡，就有聲音從天降下：

• 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

與野地的獸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

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但4:31-32）

吃草如牛的君王，第四章



• 尼布甲尼撒將受懲罰，因他竊奪了神的榮耀。他將精神錯亂，與獸同居，並

且吃草如牛，直到七年期滿。這樣做，為的是要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 七年期滿，尼布甲尼撒恢復正常，心悅誠服地讚美神說：「現在我尼布甲尼

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為他所做的全都誠實，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

吃草如牛的君王，第四章



• 意義：我們有了成就一定要保持謙卑，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賜的。人在

卑微之時往往都很謙卑，一旦有了成就就驕傲起來，成就越大越驕傲。尼布

甲尼撒雄霸天下，傲視千古，然而他一驕傲神就管教他，叫他明白誰才是真

正的掌權者。

• 「謙卑」是基督徒最有益的屬靈功課，能使我們不失腳，以感恩喜樂的心一

生一世活在神的恩賜之中。

吃草如牛的君王，第四章



• 哥林多是一座繁榮的大城，財貨充盈，人才萃集。哥林多有一間教會，是保

羅宣道時所建立的。教會之中人才濟濟，「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對於這樣的一座城，這樣的一間教會，保羅如此說：

•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

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貴重這個，輕看那個。使你與人不同

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

的呢？（林前4:6-7）

吃草如牛的君王，第四章



牆上的字
Writings on the 
wall



• 經過：過了多年，那波尼都斯（Nabonidus）做巴比倫王，他倦於政事，將國

家交給兒子伯沙撒管理，自己躲到阿拉伯的曠野去。一日，伯沙撒在宮中大

宴群臣，正當酒酣耳熱之際，「忽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宮與燈臺相對的粉

牆上寫字。」

• 伯沙撒王一見大驚，「變了臉色，心意驚惶。」經過太后的推薦，年邁的但

以理被召至宮中，憑著神所賜的智慧，解出牆上之字的意義。但以理說：

「所寫的文字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

牆上的字，第五章



• 「彌尼」是錢幣的單位，有「數算」之意。「提克勒」是更小的錢幣單位，

有「稱量」之意。「烏法珥新」是「加上一個毗勒斯」之意。「毗勒斯」是

半個「彌尼」，有「分裂」之意。

• 但以理對伯沙撒說：「彌尼，就是神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提客勒，

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毗勒斯（與烏法珥新同義），就是你

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當天晚上，瑪代波斯聯軍以襲擊的方式

攻入巴比倫城，伯沙撒王被殺，曾經不可一世的巴比倫帝國從此滅亡。

牆上的字，第五章



• 彌尼，錢幣單位 =  數算

• 提克勒，重量單位 =  稱量

• 烏法珥新，半個彌尼或提克勒=  分裂

• “彌尼，彌尼，提克勒，烏法珥新” =  

• 彌尼，就是神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 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

• 毗勒斯（與烏法珥新同義），就是你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

彌尼，彌尼，提克勒，烏法珥新



• 意義：但以理書中的「牆上的字 writings on the wall」成為一句西方的諺語，

有「不祥的預兆」之意。

• 然而，世上真的的有不祥的預兆這回事嗎？「牆上的字」所寫的是伯沙撒王

的虧欠，他若沒有虧欠，災禍也不會臨到他。聖經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

也是什麼」，我們一生的所行所為，都有因果關係。在神那裡有數算，也有

稱量。神是公義的神，他必照各人所當得的報應各人。

牆上的字，第五章



•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

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6:7-8）

牆上的字，第五章



瑪代人 The Medes

• 瑪代人是一個古代民族，活躍於今日的伊

朗和伊拉克地區。他們曾經極為強盛，並

與波斯組成聯軍，滅亡了巴比倫帝國。

• 瑪代人在波斯王朝佔有重要的地位，波斯

君王有瑪代人的血統。瑪代人和波斯人混

合，逐漸凐沒於歷史之中。

• 右圖：波斯王宮浮雕，前面是波斯兵，後

面是瑪代兵。



庫德人（The Kurds）的傳說

• 目前全世界庫德人口大約 30-45 Million，分布於土耳其，
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庫德人沒有自己的國土。

• 庫德人自稱是瑪代人的後裔，有些學者支持這個說法，
有些反對。從古時的瑪代人到今日的庫德人，中間有兩
千多年的間隔，經過數次帝國的興衰和民族的融合。雖
然我們很難斷言庫德人的來源，但他們的居住地和當年
瑪代人的居住地有高度重合，是一個事實。



• 經過：巴比倫滅亡之後，瑪代人大利烏作王，他信任但以理，任命他為全國

三總長之一。波斯瑪代的高官顯貴見大利烏寵信但以理，滿心妒忌，就設計

害他。他們知道但以理有禱告的習慣，於是慫恿大利烏下一道禁令，不許任

何人向大利烏以外的神或人祈求。但以理知道了這個禁令，仍然照常一日三

次雙膝跪地，面向耶路撒冷禱告。那些人抓到但以理的把柄，以此控告他。

大利烏王雖然喜愛但以理，但卻無法自違己命，只好按照禁令上的規定，叫

人將但以理投入獅子坑中。神卻封住了獅子的口，但以理在獅穴中一夜無恙，

「身上毫無損傷，因為他信靠他的神。」大利烏王因這次的事件而通令全國

人民，要他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戰兢恐懼。因為他是永遠長存的活神，

他的國永不敗壞；他的權柄永存無極！」

獅坑中的聖徒，第六章



• 意義：王膳，火窯，獅穴這三件事，是信心與勇氣的美好見證。當事人因堅

持原則，不但轉危為安，並且為神作了美好的見證。獅穴事件也鼓勵我們要

時常祈禱，在各種情況之下都不要放棄。其實但以理可以偷偷禱告，但他不

願這樣做。但以理打開窗戶，不怕讓人看見，因為他是個有原則的人。他寧

可信靠神，也不願在困難面前退縮。

獅坑中的聖徒，第六章



這張名
畫有何
問題？
By Peter 
Paul Rubens, 
約 A.D.1600 





1. 舊約讀經班的目的是要藉著聖經來認識神，並且與神同行。

2. 人對神的認識來自兩方面：第一是客觀的真理，第二是主觀的經歷。客觀

的真理是神的啟示，也就是聖經。主觀的經歷是各人對神的體驗。主觀的

經歷會因人因時而異，客觀的真理卻永不改變。一切的個人經歷都必須經

過聖經的檢驗。當個人的經歷與聖經的啟示有所牴觸時，應當捨棄個人的

經歷，接受聖經的啟示。

3. 神是自我啟示的神，也是永不改變的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的神，也

是你和我的神。

認識神的目的



4. 認識神的目的不是將神當做研究的對象，如同研究某一種學問，以求增加

「屬靈知識」。認識神的目的是為了與神團契（fellowship with God），增

進自己與神的關係，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5. 神與人之間原是彼此相愛的關係，這關係因人犯罪而失去。人類因自身的

罪性和罪行而變得不認識神，也不想親近神。

6. 若要與神團契，首先要信主得救，藉著基督的救贖與神和好。除此之外尚

需追求認識神，按照真理與神同行，在愛中與神團契。

認識神的目的



7. 因此之故，一切認識神的追求都應當以增進個人與神的關係為目的。若因

追求認識神而靈性退步，「知識」增加之後與神的關係反倒變得冷淡，那

就違反了認識神的初衷。

8. 真知識使人謙卑，假知識使人驕傲。真正認識神的人只會更加謙卑與神同

行，不會因知識增加而自高自大。若有人變得驕傲，就應當警覺，並立時

悔改，因為「驕傲」正是不認識神的特徵。

認識神的目的



1. 認識神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 神存在

• 神啟示自己

• 人具有認識神的能力

2. 如同眼睛視物，必須「物，光，目」三者具備才能看見那物：

• 若無物，雖然有光有目也不能見物，因為物不存在。

• 若無光，全然黑暗，雖然有物有目仍不能見物，因為沒有使眼睛看見的光。

• 若無目，是個盲人，雖然有物有光仍不能見物，因爲沒有看東西的眼睛。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3. 神有如實物，啟示有如光照，人認識神的能力有如眼睛，必須三者具備，

才能產生對神的認識。而這三者，都是出自於神。神的本身以及神的啟示

是出自於神，自不待言，而人認識神的能力也是神的賦與。神賜人以靈，

成為屬靈的活人，並具有萬物所無的聰明智慧，故而得以與神相通。

4. 「認識神」的第一先決條件是「神的存在」。事有本末先後，必須先有神，

然後才有對神的認識。以「以眼視物」為例，必須有物存在，然後才能詳

細查究，以求認識此物。因為神確實存在，人才能追求認識神。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5. 因為對神的存在之肯定，必須出自信心，因此之故，「認識神」屬於信心

的範疇，正如聖經所言：「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

求他的人。」（來11:6）追求認識神的人必須先肯定神的存在，然後才來追

求認識神，而非藉著追求認識神，來探索神是否存在。

6. 認識神的第二先決條件是神的自我啟示。啟示就是將人無從得知之事顯露

出來。神之高於人，猶如天之高於地，神若不顯露他自己，人就無從得知。

聖經就是神自我啟示的記錄，使讀經的人得以認識神。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7. 認識神的第三個先決條件是「人具有認識神的能力」。神造人，是照著他

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使人在有限的程度上，具備了神的某些屬性，因

此而得以認識神。神是靈，人也有靈，並有神所賜的聰明智慧，使人得以

瞭解神的啟示。人的本性中有愛，有公義感，使人能夠明白神做事的原因

和動機。神賜與人類足夠的裝備，使人能夠明白神的啟示。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8. 人具有認識神的能力，並不表示人能夠測透神，僅表示人能夠明白神所給

他的啟示。神是無限的，人是有限的，人若想測透神，正似以蠡測海，以

管觀天。如同先知以賽亞所言：「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

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誰曾測度耶和華的

心？」人雖無法測透神，然而，神卻賦與人足夠的聰明智慧，使人得以在

神所啟示的範圍之內認識他。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9. 神所啟示的範圍，具備了一切使人得救、蒙福、與神團契的所需資料。人

若以智慧瞭解啟示，以信心接受啟示，以順服之心遵行啟示，就能與神有

更美好的團契。

10. 認識神的三要件既是出自於神，就說明了「認識神」乃是神的心意。神要

我們認識他，因此才提供我們認識他所需要的條件。如今三要件具備，

「認識神」就成為人的責任。神要我們認識他，也使我們能夠認識他，因

此我們必須認識他。正如先知何西阿書所言：「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

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

雨。」（阿6:3）

認識神的先決條件



1. 根據但以理書1:1的記載，猶大王約雅敬第三年（主前605年左右），巴比倫

王尼布甲尼撒派兵圍困耶路撒冷。但其他的歷史記載，那時尼布甲尼撒正

在迦基米施等地追擊埃及軍隊，且當時的尼布甲尼撒尚未登基為巴比倫王。

聖經的記載是否有誤？

2. 但以理書第四章描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如同野獸般在荒野流浪，有記載

說，在尼布甲尼撒之後的一位君王那波尼德（Nabonidus）曾經在曠野流浪，

聖經是否張冠李戴？

有關但以理書的一些歷史問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6%B3%A2%E5%B0%BC%E5%BE%B7


3. 但以理書第五章紀錄巴比倫王伯沙撒之父是尼布甲尼撒。但歷史上伯沙撒

並非正式國王，而是攝政王，他的父親是之前篡位為王的貴族那波尼德，

與尼布甲尼撒並無血緣關係。聖經稱伯沙撒之父是尼布甲尼撒，豈非有誤？

4. 第五章最末紀錄巴比倫被六十二歲之瑪代人大利烏所奪取，大利烏並成為

波斯王。但歷史上巴比倫城是由古列所攻下，而古列是波斯人。大利烏此

人除了聖經該段之外毫無歷史上的紀錄，聖經是否有誤？

有關但以理書的一些歷史問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6%B2%99%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6%B2%99%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6%B3%A2%E5%B0%BC%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6%B2%99%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AA%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A9%E7%83%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8%A9%E7%83%8F


1. 錯誤的假設一：現代人擁有充足的資料，可以瞭解古代的詳細歷史。

2. 錯誤的假設二：在網頁上或書本上所讀到的一切資料都是百分之百正確。

3. 錯誤的假設三：所讀的資料若與聖經記載不同，那就表示聖經有錯。

4. 錯誤的假設四：一個人不能於同一年之內做兩件事。譬如說，尼布甲尼撒於

某年在迦基米施和埃及人作戰，他就不可能於同年攻打耶路撒冷。

5. 錯誤的假設五：同一件事情不能發生在兩個人身上。譬如說，那波尼德生病

得到醫治，尼布甲尼撒就不可能生病得到醫治。

錯誤的假設



1. 令人困惑的態度一：雖是基督徒，但卻相信人的話，勝於相信神的話。若讀

到一些質疑聖經的言論，他會傾向於那些言論，而對聖經有所懷疑。

2. 令人困惑的態度二：雖是基督徒，但卻不詳細研讀聖經，對聖經的內容一知

半解。

3. 令人困惑的態度三：遇到了懷疑的事，卻不去查考求證，寧可讓這些懷疑一

直存在心中。

令人困惑的態度



• 但以理書1:1的記載並無錯誤，迦基米施之役與圍攻耶路撒冷，是在同一個時

期完成。巴勒斯坦北接兩河流域，南接埃及，自古以來就一直在南北兩大強

權之間求生存。新巴比倫帝國興起於兩河流域之後，猶大王約雅敬原先向巴

比倫稱臣，後來又叛變，改為投向埃及。

• 尼布甲尼撒的父親是巴比倫王那布波拉撒，那時已近暮年。尼布甲尼撒率軍

在迦基米施（Carchemish，耶46:2）與法老尼哥決戰，獲得大勝。就在那時，

他的父親病逝。尼布甲尼撒繼承王位，以新王的身份率兵圍困耶路撒冷，討

伐約雅敬背叛之罪。約雅敬屈服，獻上人質和貢物之後才解圍。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



尼布甲尼撒與那波尼德

• 死海古卷中有一篇「那波尼德的祈禱」，感謝神醫治他的病。一些自由派的

學者以此為藉口，振振有詞地說這就證明聖經張冠李戴，將那波尼德說成了

尼布甲尼撒。

• 其實，有關那波尼德的記載有限。他得了甚麼病？是否像尼布甲尼撒那樣

「與獸同居，吃草如牛」七年之久，並無明文記載。若因此就斷言聖經張冠

李戴，實是牽強之至。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



尼布甲尼撒與那波尼德

• 就一般邏輯而言，若甲生病得到醫治，乙也生病得到醫治，是否就可以說只

有甲得醫治才是真的，乙得醫治是假的？如此般的「邏輯」豈非荒謬之至！

• 尼布甲尼撒在位頗久（43年），聖經說他因神的懲罰而離開世人，與野地的

獸同居「七期」之久。至今並無任何證據，可以否認這件事曾經發生過。因

肯定那波尼德而否定尼布甲尼撒，這樣做只能說是出自於人的偏見。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



• 聖經中的「父」可以有二義：可以表示「父親」，也可以表示「祖先」。舊

約聖經中的「子」也有二義：可以表示「兒子」，也可以表示「後裔」（這

種用法極為常見，直到今日，美國人說到他們的 “founding fathers”，並非指

他們的父親，而是指二百多年前建立美國的祖先）。但以理書稱尼布甲尼撒

為伯沙撒之父，這個「父」就是「祖先」之意。另外，君王在年老時與其子

同時治理國家（co-regency），在古時是常見的事，以色列的歷史中也發生過。

那波尼得仍然在位時，就將政務交給其子伯沙撒處理，立他為攝政王。因此

之故，伯沙撒才應許但以理「在我國中位列第三」，因為第一位是那波尼德，

第二位是伯沙撒，但以理最高只能做到第三位。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



• 瑪代人大利烏（Darius）與波斯王古列之間的關係，歷史學家不是很肯定。有

人說大利烏是古列的元帥，他領兵攻下巴比倫城，在古列入城之前的那幾個

月，暫居攝政王之位。有人說，大利烏就是古列，因為那時的人常有幾個別

名。至於波斯和瑪代，他們是近鄰，也是盟國，而且王室之間常有通婚的事，

一個人身上有兩族的血統是常見的事。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



波斯帝
國



亞歷山大的希臘帝國



羅馬帝
國全盛
時期



1. 第七章的四巨獸和第二章的大金像，都代表四個人的國度：

• 獅子和金頭代表巴比倫帝國。

• 熊和銀胸代表波斯瑪代帝國。

• 長了翅膀的豹和銅腹，代表亞歷山大所建立的希臘帝國。

• 極其可怕的獸和半鐵半泥的腳，代表羅馬帝國。

2. 「說誇大的話的小角，但7:8」，多數解經家認為是指「敵基督 The Antichrist」。

異象中的歷史：四巨獸，第七章



3. 得到權柄，榮耀，國度的「人子」（7:13-14）是指耶穌基督。這是一個很重

要的彌賽亞預言，後來耶穌就是以「人子」自稱。

4. 「亙古常在者」（但7:13, 22）是指永生的真神。

5. 極其可怕的獸頭上的「十角」(但7:7, 20)代表這隻獸（羅馬）有十足的力量，

並非一定是代表十個國家。過去有許多人將其解釋為歐洲共同市場將會由十

個國家組成，如今歐洲共同市場早已超過十國，這種說法不攻自破。

異象中的歷史：四巨獸，第七章



「人子」的異象

•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

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但7:13-14）

• 但以理看見人子的異象，祂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他

的國必不敗壞。能夠符合這個異象的，只有耶穌基督。在福音書中，耶穌被

稱為「人子」，應驗了但以理書七章的預言。



人子耶穌

•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

•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太12:40）

•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

人。（太16:27）

•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可2:10）

•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可2:28）

•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

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約3:13-15）



1. 公綿羊的頭上有兩隻角，「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公綿羊代表「波

斯瑪代」帝國，「這角高過那角」，代表波斯大過瑪代。

2. 公山羊代表希臘帝國。山羊的「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這角代表亞歷

山大大帝。公山羊向公綿羊大發烈怒，折斷他的角，代表亞歷山大將擊敗

波斯，建立希臘帝國。

3. 山羊頭上的大角將會折斷，長出四個非常的角。這代表亞歷山大死後，他

所建立的國家將分為四個部分：馬其頓與希臘本土，小亞細亞，敘利亞，

埃及與巴勒斯坦。

公綿羊與公山羊，第八章



1. 四角之中，長出一個自高自大的小角（8:9-14），這隻小角是指污穢聖殿的

敘利亞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

2. 天使加百列解釋了這個異象（但8:15-26）。

公綿羊與公山羊，第八章



1. 先知讀先知書：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論耶路撒冷

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每位先知雖然可從神得到某方面的啟示，但

並非全部的啟示。但以理雖然得到神的啟示，仍需要讀了耶利米的書才知

道猶太人被擄的日子將要期滿。這件事使我們不敢自滿，自以為甚麼都知

道，因為連但以理都要借助於別的先知才能知道神在其他方面的啟示。

2. 禁食祈禱：禁食祈禱的目的是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時常與認罪有關。但

以理在神面前禁食，以懺悔的心向神認罪祈禱。他感謝神對以色列人的諸

般恩典，並「承認我的罪，和本國之民以色列的罪」。

七十個七，第九章



3. 天使按手：但以理禱告之時，天使加百列來按手在他身上。「按手」有

「肯定」和「加添力量」之意。

4. 七十個七：按照一般的解釋，每一個數字代表一年，七十個七就是四百九

十年。「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

七和六十二個七」，也就是六十九個七，共483年。說「七個七」，可能是

指將耶路撒冷完全重建，共花了49年。一般認為，最後一個七，和之前的

六十九個七中間有間隔。最後一個七幾時來到，我們並不知道。

七十個七，第九章



受膏君（彌賽亞）

• 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了七十個七。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

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膏至聖者。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

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

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

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

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但9:24-26）

• 但以理得到啟示，神已經定了一個日子，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

孽，引進永義」。受膏者（彌賽亞）將出現在耶路撒冷，他必被剪除。這些

都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